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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关于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信用档案管理办

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 

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第三十六条，中国资产

评估协会建立了会员信用档案，将会员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评

估准则的情况记入信用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2023 年，中评协修

订印发了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信用档案管理办法》（中评协

〔2023〕24 号），对会员信用档案管理工作作出规范。2025 年，

中评协印发《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信用档案管理办法〉补充规

定》（中评协办〔2025〕5号），对会员信用修复工作作出规范。 

一、修订必要性   

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，以及资产评估行业

监管要求的不断提高，原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信用档案管理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行业发展的需要。

一方面，《办法》适用范围有限，无法实现对全行业个人会员的信

用监管全覆盖；另一方面，信用修复机制作为信用管理体系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通过补充规定方式制定，需要与《办法》合并。同

时，在信息录入管理和违规责任追究方面，原《办法》的条款也

存在不够细化、约束力不足等问题。为进一步规范会员信用行为，

提升行业整体信用水平，保障会员合法权益，修订《办法》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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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性。   

二、修订过程   

中评协高度重视《办法》的修订工作，对《办法》进行了全

面梳理，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和监管要求，确定了修订方向和主要

内容。在确保修订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要求的基础

上，经过反复论证和打磨，最终形成了《办法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

见稿）。   

三、基本框架   

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包括总则、信用档案的建立、信用档案的

管理、信用修复、违规责任、附则共六章四十五条，具体内容如

下：   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，共六条，主要包括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

基本原则、管理权限等内容；   

第二章“信用档案的建立”，共十八条，主要包括信用档案

涵盖的内容、采集的方式、录入要求、信息更正、撤销、变更程

序等内容；   

第三章“信用档案的管理”，共七条，主要包括信用档案的

保存和公开、行业诚信证明、信用档案使用、异议处理等内容；   

第四章“信用修复”，共七条，主要包括信用修复的权利、

条件、程序等内容；   

第五章“违规责任”，共五条，主要包括对会员申报虚假信

息的责任、会员不履行录入义务的责任、严重违规行为管理措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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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信用信息修复中欺诈行为的责任、协会管理人员责任等内容；   

第六章“附则”，共二条，主要包括《办法》的施行日期以

及废止的相关文件等内容。   

四、主要变化   

修订后的《办法》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《办法》执行情况，

在基本保持《办法》延续性的基础上，对以下内容进行了完善和

调整：   

（一）扩大适用范围至所有个人会员。  

原《办法》的适用范围主要针对个人会员中的执业会员群体。

实践中，部分执业会员发生不良行为后，转为非执业会员导致信

用档案无法有效管理。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

个人会员，实现了信用管理全覆盖，无论是执业会员还是非执业

会员，其信用行为都将纳入信用档案管理体系，有助于提升全行

业个人会员的信用意识和规范执业水平。   

（二）新增信用修复专章。   

修订后的《办法》新增了信用修复专章，整合了《〈中国资

产评估协会会员信用档案管理办法〉补充规定》（中评协办〔2025〕

5号）中的内容。该专章明确了信用修复的适用情形、申请条件、

修复程序等内容。信用修复机制的建立，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

会员提供了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有利于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，促进

会员积极纠正失信行为，维护行业信用生态的平衡与稳定。   

（三）强化信息录入义务及违规责任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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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后的《办法》对会员信息录入责任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

细化，要求相关主体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录入信用信息，并对信

息的真实性负责。同时，在违规责任追究上，《办法》加大了对信

息录入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，根据违规情节的严重程度，设定了

相应的惩戒措施，以确保信用信息的质量和信用档案管理的严肃

性。 

（四）对严重违规行为实施管理措施。 

为了提升行业公信力，提高会员违规行为成本，深化信用档

案的应用。修订后的《办法》按照《经营主体失信信息分类指南》

（GB/T46276—2025）的定义，提出对严重违规行为，即受到停产

停业行政处罚、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，

在不良行为最低公示期和行业自律管理措施方面予以差异化处理。

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会员，公示满一年后方能申请修复，且在

六项自律管理工作中对其采取一定限制措施。处罚到期且在中评

协网站停止公示的，相关措施解除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